鸡西市团山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调整方案

[bookmark: _GoBack]根据《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处函关于规范调整撤销新建水源保护区呈文及有关佐证材料报送要求的通知》，鸡西市生态环境局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组织编制了《鸡西市团山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技术报告》，对团山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进行了调整，并根据《黑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2021年省政府令第4号）要求履行相关程序。
一、原保护区划定和审批情况
团山子水库为我市地级地表水备用饮用水水源地。原水源保护区范围具体为：一级保护区范围面积10.2183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范围面积43.2567平方公里。2011年8月，团山子水库完成保护区划分并获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2014年9月，鸡西市团山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并通过省政府批复。
二、本次调整后水源保护区范围
（一）一级保护区
水域范围：为正常蓄水位228.70米对应高程下的全部水域，东西两侧不超过库区边界，南侧不超过水库大坝。面积4.830平方公里。
陆域范围：水库东西两侧以260米等高线为界，南侧不超过水库大坝，北侧与一级水域边界齐平，东南侧不超过新鹤大高速辅路及大坝通往该辅路的乡级公路。面积3.344平方公里。
一级保护区面积8.174平方公里。
（二）二级保护区
水域范围：水库一级保护区外，沿滴道河及其支流卫东河上溯3公里的水域。面积0.059平方公里。
陆域范围：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一级保护区以外）滴道河及其支流卫东河上溯3公里的汇水区域。面积44.325平方公里。
二级保护区面积44.384平方公里。
（三）准保护区
水域范围：水库二级保护区外，沿滴道河及其支流卫东河上溯2公里的水域。面积0.048平方公里。
陆域范围：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二级保护区以外）滴道河及其支流卫东河上溯2公里的汇水区域，其中西北侧以G11为界。面积7.626平方公里。
准保护区面积7.67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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